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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关于印发《控制学科研

究生导师资格及招生资格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 

各研究所（中心）,机关各科室： 

《控制学科研究生导师资格及招生资格管理办法》已经

学科学位评定委员会和学院党政联席会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

你们，请认真执行。 

 

 

浙江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 

2020 年 5月 13 日 

 

 

 

 

 



控制学科研究生导师资格及招生资格管理办法 

 

为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进一步加强研究生导师

队伍建设，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，根据《浙江大学研究生导

师管理办法》(浙大发研[2019]65 号)、《信息学部教师申请

学术学位研究生导师资格实施办法》(信息学部发[2019]004

号)和《电子信息等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资格遴选标准（试

行）》(浙大研院[2019]53 号)文件精神，结合学科实际，制

定本办法。 

一、控制学科研究生导师资格申请条件 

1.申请学术学位导师资格应当满足《信息学部教师申请

学术学位研究生导师资格实施办法》(信息学部发[2019]004

号)中的申请条件。 

2.申请专业学位导师资格应当满足《电子信息等专业学

位研究生导师资格遴选标准（试行）》(浙大研院[2019]53

号)中的申请条件。 

二、控制学科导师资格申请和审批流程 

1.除符合学校相关规定外，申请研究生导师资格均需由

本人申请、学院审查、学科及学部学位评定委员会召开会议

审核。 

2.申请者提交申请后，打印申请审批表，由申请者所在

学院进行资格审查：（1）科研秘书审查科研成果和科研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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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情况，并在审批表上签字；（2）研究生秘书审查教师指

导研究生情况、研究生课程开课情况，并在审批表上签字。 

3.学科学位评定委员会对申请者的学科相关性进行把

关，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。表决须有三分之二应到

委员到会方为有效,超过全体委员人数的二分之一同意方为

通过。对于学科学位评定委员会通过的申请，提请信息学部

学位评定委员会(学术学位导师资格申请)或工程类专业学

位评定委员会(专业学位导师资格申请)投票审核。 

三、控制学科导师招生资格管理办法 

1.实行导师招生资格年度审核制度，对导师的履职能力

开展考核评价，考核通过的方可获得当年的招生资格。 

2.原则上导师应有适合研究生培养的科研项目，能够提

供研究生的部分培养费用和生活津贴。 

3.每位导师原则上指导在学博士生总数不超过 15 人。 

4.原则上导师应在人事处规定的退休(或延聘到期)年

龄前，可以完整指导一届博士研究生或硕士研究生。确因学

科发展和人才培养需要而申请延长招生资格的，需满足以下

条件：（1）近三年工作量饱满，教学、科研工作业绩显著；

（2）主持国家重大重点科研项目/课题，按合同正在进行的。 

可由导师本人提出申请，经学科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通过并

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同意后，由学部学位评定委员会召

开会议，并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审定。 

 



四、控制学科导师招生资格申请和审批流程 

1.之前已获批招生资格者再次申请相应的招生资格可

由学科秘书在研究生招生资格管理系统(研究生导师管理系

统)中直接归档。系统将在后台审核教师的岗位类别、学生

数、年龄、在岗情况等条件。不符合条件者无法直接归档,

教师本人应重新提交申请。 

2.初次申请及因不符合归档条件而重新申请本学科研

究生招生资格的教师，在管理系统中提交申请后，打印申请

审批表，由申请者所在学院进行资格审查，学科学位评定委

员会对申请者进行投票审批。学院资格审查内容包括：（1）

科研秘书审查科研成果和科研到款情况，并在审批表上签字；

（2）研究生秘书审查教师指导研究生情况、研究生课程开

课情况，并在审批表上签字。 

五、其他 

1.如研究生院或学部等学校上级有关部门有新的管理

办法或管理流程，将遵照上级部门相关办法和流程执行。 

2.其它未尽事宜遵照《浙江大学研究生导师管理办法》

(浙大发研[2019]65 号)执行。 

3、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由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科

学位评定委员会负责解释。学院其他有关文件规定与本办法

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 
 

 

浙江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党政综合办公室       2020年 5月 13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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